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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PM流程实施年度维护费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留村镇工业园区

乙方：安码商务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溪北路88号1001室

现就乙方为甲方提供的Ultimus BPM 系统上已开发的流程的年度维护服务MA	Comment by PC: ？
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等事宜，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MA服务包含内容：	Comment by PC: 请明确Ma的具体名称及内容。下同
1.年度运维服务
1.1流程维护清单：
质询会：项目分派以及跟进
人事—加班/调休/请假/因公外出流程
入职流程
差旅费报销
立项申请
报价流程
BOM审批
投资申请管理
合同管理
1.2光华荣昌绩效管理系统：
1.因为此系统为光华荣昌自主开发，目前乙方技术人员没有全面学习了解此系统代码，所以此系统年度维护采取实际运维投入人天结算方式：先期甲方先购买10人天，每人天单价为￥2500元，如果年度运维工作大于10人天，甲方需要继续购买人天用于此系统运维工作，如果年度运维工作小于10人天，结余人天可以计入下年度运维费用；	Comment by PC: 大于10人天的，购买的结算价格是多少？天是指什么？一天多次共计为8小时？还是共10次80小时？240小时？如果按次计算，那么起算与完成时间如何计算？
2.如果因为此系统源代码缺失带来的运维工作由甲方承担	Comment by PC: 此项的结算价格与上一条一致？还是以其它价格结算？
5.工作内容：	Comment by PC: 2，3，4在哪儿？
上述内容的日常维护，问题处理，BUG修复

6.维护响应时间	Comment by PC: 此项约定过于笼统，须在以下方面具体展开：1是否区分工作日与非工作日？2结合业务需求，重要问题须分级，约定不同响应时间。3响应方式及要求
影响使用的重要问题要及时响应并解决，普通问题要在工作时间3小时内响应。

7.不包含内容：
7.1不包含Ultimus BPM 平台的更新、升级。（Ultimus BPM平台的更新升级包含在Ultimus BPM的产品维护中）
7.2 不包含流程需求的变更而产生的开发。需求变更的定义是:对现有逻辑的更改（如流程调整、表单调整等），但需要提供技术指导支持

二）、服务时间和费用
[bookmark: _GoBack]1.服务截至日期：2023-07-24至2024-07-23
2.年度服务费用：
	名称
	描述
	价格
	单位
	数量
	合计（未税）
	合计（含税6%）
	备注

	Ultimus流程MA
	已开发的流程的年度维护服务MA
	44625
	年
	1
	44625
	47302.5
	绩效管理系统的运维费用按人天报价，如果一年运维下来没有用到报价的人天，剩下的人天可以计入第二年的运维费用

	光华荣昌绩效管理系统 
	光华荣昌绩效管理系统年度运维
	2500
	天
	10
	25000
	26500
	

	总价不含税：陆万玖仟陆佰贰拾伍元整（￥69,625.00）
	

	总价含税：柒万叁仟捌佰零贰元伍角整（￥73,802.50）
	



3.需求变更人天单价为未税2500元/人天。
4.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为甲方开具73802.5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
2. 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0日内支付开票费用给乙方。
2） 三）违约责任
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完成维护项目，除依照以下约定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1)对本合同第一）1.2条，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到熟悉内容，并无法及时按约定解决光华荣昌绩效管理系统运行中发生的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已支付的26500元，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5日内返还26500元；
(2)乙方未按时返还上述款项的，每延期1日，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但违约金的总数不超过合同总价的20%；


3）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指本合同生效后，发生不能预见、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直接影响本合同履行或致使不能按约定条件履行的事件，如地震、台风、水灾、战争等。
2. 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
3.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甲乙双方协商以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尽一切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产生的后果。
4. 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天时，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本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或终止的问题。

四)  解决争议
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解决时，合同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甲方住所地法院。仲裁决定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进行仲裁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合同的其化条款继续有效。

五)  其他
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并盖公章起生效。
2. 本合同的修改或变更须由双方友好协商并经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并盖公章后方可生效。
3. 合同的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持贰份，乙方持壹份。
4. 条款未尽事宜，双方可进行一步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5. 双方互相传递信件、传真应按下列各方的地址。所有传递的信件均以收到之日起生效。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安码商务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留村镇工业园区
	地址：上海市漕溪北路88号1001室

	电话：010-89774857
	电话：021-64288308

	传真：010-89774857
	传真：021-64288307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日期：
	日期：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天钥桥支行
21968 04841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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